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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3-002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神鹰西宁二期项目采购设备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复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鹰西宁”）

拟以 809.52 万元人民币与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鹰游”）签

订采购合同（含安装费），向其采购 132锭退丝机、136锭卷绕机。 

 江苏鹰游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鹰游集团”）所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15.1条（十四）之规定，江苏鹰游系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本次合同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神鹰西宁为

提高西宁二期 1.4万吨高性能碳纤维及配套原丝项目生产配置的灵活性、产品结

构的丰富性，同时增加单线产能，拟以 809.52 万元人民币与江苏鹰游签订采购

合同（含安装费），向其采购 132锭退丝机、136锭卷绕机。 

江苏鹰游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鹰游集团所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15.1 条（十四）项之规定，江苏鹰游系公司关联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合同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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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

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1,213.00万

元，系公司与江苏鹰游签订设备采购合同 1,213.00 万元，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的 1%以上，该事项已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经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江苏鹰游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鹰游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15.1条（十四）项之规定，江苏鹰游构成公司关

联法人。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关联方名称：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086955771X 

住所：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振兴路 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斯纬 

注册资本：6,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 年 12月 20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12月 20日至****** 

经营范围：纺织机械及配件、皮革机械、环保设备、碳纤维设备的研发、生

产、销售；仪器仪表、金属材料销售；软件技术开发；纺机设备安装工程、碳纤

维设备安装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环保设备安装工程、管道安装工程、机械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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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6,000万元，占比 10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苏鹰游总资产为 118,270.70 万元，净资产为

10,979.64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95,041.05 万元，净利润为 5,305.78 万

元。 

江苏鹰游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所采用的定价政策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和此

前同型号设备采购价格一致，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本

次交易的定价具备公允性。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车间 名称 规格 数量（锭） 单价 金额 

1 

碳丝 7#线 

退丝机 MS901 132 1.94 256.08 

2 
退丝机 

安装费 
/ / / 23.04 

3 卷绕机 MS209A 136 3.90 530.40 

合计 809.52 

付款结算方式：双方依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支付交易价款。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因神鹰西宁二期碳纤维项目涉及公司核心技术，为保证碳纤维生产线技术保

密性，基于保护公司核心利益等因素的考虑，本次设备采购及安装报检服务均由

江苏鹰游提供。同时，江苏鹰游生产的碳纤维机器设备仅向公司及子公司销售。 

神鹰西宁与江苏鹰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经

营活动开展的需要。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亦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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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和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的规定，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

大影响。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与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的设备采购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技

术的保密性、延续性及整体设备的匹配性，在所有重大方面均遵循了平等、自愿、

公允、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有任何影响。我们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与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的设备采购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技

术的保密性、延续性及整体设备的匹配性，该关联交易在所有重大方面均遵循了

平等、自愿、公允、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关联交易的决策权

限、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向公司或

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该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1 月 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神鹰西宁二期项目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国良、葛海涛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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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3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神鹰西宁二期项目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

反对，0 票弃权。 

七、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规定，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国良、葛海涛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定价或定价政

策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月 4日 


